《 丽水市人民政府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》政策解读

一、出台背景

为深入推进质量强市建设，引导和激励全市各行各业加强质量管理，追求卓越绩效，促进提质增效升级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、中共中央国务院《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》 （中发[2017]24号）和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人民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（2019年修订）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，修订本办法。

二、修订内容

《丽水市人民政府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》，相比2012年版《丽水市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》相关内容得到进一步修订与完善。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总体要求

1.调整评审周期。将市政府质量奖评选周期从一年1次调整为两年1次，与中国质量奖、浙江省政府质量奖保持一致。
2.丽水市人民政府质量奖设2个奖项，其中“丽水市人民政府质量奖”是市政府设立的最高质量奖项。为鼓励创新，同时设立“丽水市人民政府质量管理创新奖”（以下简称“质量管理创新奖”）。“质量管理创新奖”为新增奖项，授奖对象为实施卓越绩效管理，并在质量管理创新、标准创新、品牌建设和知识产权创造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，从事产品生产（含农产品加工）、工程建设、服务提供、环境保护组织。取消个人奖，与省奖保持一致。

3.结合我市当前经济产业发展实际和省奖导向，对鼓励申报对象进行再次明确，将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制造业重点细分行业和数字经济、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也纳入鼓励范围。

（二）组织管理

1.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调整为市市场监管局；

2.增加评审员评审资格要求，必须是省级以上质量奖评审专家库专家。

（三）申报条件

对组织申报基本条件做了完善：

1.实施卓越绩效管理的时间明确为满3年；对数字经济新兴产业、生命健康产业和农业，实施卓越绩效管理年限不作要求。

2.增加“亩均效益”等相关要求。参评组织“亩均效益”综合评价结果居同行业前列。

3.优先推荐组织增加“品字标”品牌企业。

（四）申报和评审程序

1.新增现场答辩程序；

2.提升社会影响。在公示环节增加质量管理经验介绍等内容；通过媒体专栏、专刊等多种形式宣传推广，扩大社会影响力；

（五）奖励及经费

1.对市政府质量奖获奖组织的奖励金额从50万元提高至60万元，对新增的“质量管理创新奖”给予20万元奖励资金；并明确同一组织多次获得“质量管理创新奖”不重复兑现奖励资金。

2.新增对省奖和中国质量奖的配套资金，对荣获中国质量奖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质量奖的对象，给予配套奖励。

（六）监督管理

增加社会责任和约束条款。规定获奖企业（组织）必须履行相应社会责任。建立获奖退出机制，对获奖企业（组织）发生质量、安全、环境污染、公共卫生等事故导致重大不良社会影响的，市政府可撤销其称号，收回奖牌、证书、奖金并予以公告。

三、施行时间

本办法自2021年8月1日起施行，《丽水市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》（丽政发〔2012〕65号）同时废止。
四、解读机关

由丽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读。
联系电话：0578-2661052

